珠海市慈善总会天威慈善助学金申请表
	填表时间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	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

年月
	
	联系电话
	

	家庭住址
	
	身份证号
	

	就读院校
	
	就读专业
	

	入学时间
	
	年级
	
	专/本科
	
	毕业年份
	

	曾受本助学金
资助情况
	曾受助

次数
	
	曾受助

年份
	
	曾受助

总金额
	

	家庭成员
	父亲
	
	单位
	
	身份证号
	

	
	母亲
	
	单位
	
	身份证号
	

	提供材料
	□身份证  □户口本  □学生证  □成绩单  □低保证(号):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优抚证(号):                 □其它证明材料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理由（不少于100字）： 

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：1、代办人需提供身份证、户口本（以证明与申请人的亲属关系）等证件；2、本助学申请审核通过后，受助生须与我会签订《珠海市慈善总会“天威慈善助学金”发放协议书》；3、受助生大学毕业后，可按《珠海市慈善总会“天威慈善助学金”发放协议书》分两年返还助学金总额的一部分（60%）至“珠海市慈善总会助学专项资金”，使助学专项资金能够不断循环使用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学生。


